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涪发改委发〔2021〕965号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发《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涪陵电力实业有限公司、马武电力公司、重庆聚龙电力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百汇发供电公司、重庆市涪陵黄桷洞发供电公司：

现将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分时电价制

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发改规范〔2021〕14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发改规范〔2021〕14号）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2月14日          

附件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分时电价机制

有关事项的通知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2月日）
各区县（自治县）发展改革委，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万盛经开区发展改革局，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发电企业和售电企业：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093号）要求，为充分发挥电价信号在引导电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作用，更好引导用户削峰填谷，服务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现就进一步完善我市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范围
除国家有专门规定的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外的，10千伏及以上且受电变压器容量100KVA及以上的大工业用户，普非工业用户动力用电。
二、时段划分
高峰时段、平段和谷段分别各8小时，具体如下：
（一）高峰时段：11∶00—17∶00、20∶00—22∶00。其中，夏季7月、8月以及冬季12月、1月的12∶00—14∶00为尖峰时段。
（二）平段：08∶00—11∶00、17∶00—20∶00、22∶00—24∶00。
（三）低谷时段：00∶00—08∶00。
三、峰谷电价机制
（一）峰平谷电价。峰谷电价价差为4.2∶1，高峰电价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上浮60%，低谷电价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下浮62%，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20%。
代理购电用户平段电价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均上网电价加上输配电价，市场化直接交易用户平段电价为市场交易合同约定的交易电价加上输配电价。基金及附加按国家规定继续收取，但不参与峰谷电价浮动。
电力现货市场尚未运行前，参与市场交易的发、售、用电企业，应签订分时段、带量带价中长期交易合同，原则上峰谷电价价差不低于4.2∶1。市场交易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或未形成分时价格的，结算时应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时段及浮动比例执行。
（二）平均分时电价。对已纳入分时电价执行范围且暂不适宜错峰用电的普非工业用户，可自行申请选择执行平均分时电价，选定后1年内保持不变。平均分时电价按代理购电用户平段电价或市场化直接交易用户平段电价基础上加上每千瓦时0.03元确定。
四、保障措施
（一）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分时电价收入动态归集清算机制，电网企业对分时电价收入情况单独归集、单独反映，产生的盈亏在下一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时统筹考虑，并做好与市场化交易的衔接工作。根据全市电力系统用电负荷变化以及分时电价盈亏情况等，适时动态调整分时电价机制。
（二）定期报送执行情况。密切跟踪电力系统峰谷特性变化，动态掌握分时电价机制实际执行情况。电网企业于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上季度负荷曲线变化、系统峰谷差和负荷率变化、加权平均电价变动情况、分时电价损益（含分行业分析）等有关情况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三）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各区县发展改革部门和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实施，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准确解读政策，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平稳实施。鼓励用户通过配置储能、开展综合能源利用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用电负荷、增加低谷用电量，降低用电成本。执行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反馈市发展改革委。
本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重庆电网丰枯峰谷调峰电价办法》（渝价〔2000〕341号）制定的丰枯电价机制暂停执行。执行期间，遇有国家政策调整，按国家政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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